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處務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企劃組掌理事項如下
： 

一、園區發展政策、策略與
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 

二、本局年度施政計畫之研
擬。 

三、重要施政計畫及專案計
畫列管。 

四、所轄園區之管理、督導
、協調及聯繫。 

五、公務及作業基金概算之
研擬綜整。 

六、作業基金財務規劃、分
析、稽核及資金調度。 

七、園區實驗中學業務之協
調。 

八、法規、契約、爭訟、法
律諮詢等法制事項。 

九、其他有關企劃事項。 

第五條 企劃組掌理事項如下
： 

一、園區發展政策、策略與
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

二、本局年度施政計畫之擬
訂、管制考核及評估。 

三、重要施政計畫及專案計
畫列管。 

四、所轄園區之管理、督導
、協調及聯繫。 

五、公務及作業基金概算之
研擬綜整。 

六、作業基金財務規劃、分
析、稽核及資金調度。 

七、園區實驗中學業務之協
調。 

八、法規、契約、爭訟、法
律諮詢等法制事項。 

九、其他有關企劃事項。 

第二款有關年度施政計畫，依
實際業務運作，酌作文字修正
；其餘各款未修正。 

第七條 環安組掌理事項如下
： 

一、園區勞工法令及性別工
作平等法令之諮詢、宣導
及勞資爭議之協調處理。 

二、園區勞工組織、勞工社
團之輔導及勞工文康育樂
之規劃及推廣。 

三、園區職工福利輔導與勞
工就業促進及輔導。 

四、園區事業國防儲訓、國
防工業緩召及工商團體業
務協調聯繫。 

五、園區安全防護體系與警
安、民防業務之規劃、協
調及管理。 

六、園區災害防救與緊急應
變事項之規劃及協調。 

七、園區事業各項環保許可

第七條 環安組掌理事項如下
： 

一、園區勞工法令及性別工
作平等法令之諮詢、宣導
及勞資爭議之協調處理。

二、園區勞工組織、勞工社
團之輔導及勞工文康育樂
之規劃及推廣。 

三、園區職工福利輔導與勞
工就業促進及輔導。 

四、園區事業國防儲訓、國
防工業緩召及工商團體業
務協調聯繫。 

五、園區安全防護體系與警
安、民防業務之規劃、協
調及管理。 

六、園區災害防救與緊急應
變事項之規劃及協調。 

七、園區事業各項環保許可

因勞工安全衛生法於一百零二
年七月三日經總統令公布修正
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爰第九款
酌作文字修正；其餘各款未修
正。 



申請之審核及管理。 

八、園區環保業務之規劃及
推動。 

九、園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及勞動檢查。 

十、其他有關勞工及環保事
項。 

申請之審核及管理。 

八、園區環保業務之規劃及
推動。 

九、園區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及勞動檢查。 

十、其他有關勞工及環保事
項。 

第八條 工商組掌理事項如下
： 

一、園區廠商之工商登記（
含公司登記、工廠登記與
動產擔保交易登記）之規
劃及執行。 

二、工商服務業入區之審議
及輔導管理。 

三、工商行政業務（含園區
事業稅捐減免證明核發、
營運調查與決算書表審查
）之推動、執行及法規之
研擬。 

四、外籍專門性或技術性人
員聘僱之許可及管理。 

五、貿易、保稅與園區事業
管理費收取法規之研擬。 

六、貿易、輸出入許可證之
核發、產地證明之簽發、
保稅與園區事業管理費相
關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七、園區通關系統業務面之
規劃及整合。 

八、園區倉儲物流業務之管
理。 

九、其他有關工商事項。 

第八條 工商組掌理事項如下
： 

一、園區廠商之工商登記（
含公司登記、工廠登記與
動產擔保登記）之規劃及
執行。 

二、工商服務業入區之審議
及輔導管理。 

三、工商行政業務（含園區
事業稅捐減免證明核發、
營運調查與決算書表審查
）之推動、執行及法規之
研擬。 

四、外籍專門性或技術性人
員聘僱之許可及管理。 

五、貿易、保稅與園區事業
管理費收取法規之研擬。

六、貿易、保稅與園區事業
管理費相關業務之監督協
調及統計分析。 

七、園區通關系統業務面之
規劃及整合。 

八、其他有關工商事項。 

一、參照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
細則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十三
條第一項之用詞，第一款「
動產擔保登記」修正為「動
產擔保交易登記」。 

二、第二款至第五款、第七款
未修正。 

三、配合實際業務運作，第六
款業務項目增列「輸出入許
可證之核發」及「產地證明
之簽發」，並酌作文字修正
。 

四、配合實際業務運作，新增
第八款，園區倉儲物流業務
之管理。 

五、現行條文第八款配合款次
調整移列為第九款，內容未
修正。 

第十六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三月三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三月三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修正條
文之施行日。 

 

 


